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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评价项目名称：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宜春铜鼓城东加油站安全现状评价

	公司名称：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宜春石油分公司

	简介：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宜春铜鼓城东加油站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铜鼓县永宁镇江头村榔树组，是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宜春石油分公司下属加油站，是一家从事成品油零售经营的外商投资企业分公司，主要经营92＃汽油、95#汽油、0#柴油。站内建筑、设备为自有，设有4个埋地油罐，其中30m³的92#汽油罐1个、30m³的95#汽油罐1个、30m³的0#柴油罐2个，油罐总容积120m3，柴油折半计容积为90m3，为三级加油站。
加油站已取得宜春市应急管理局颁发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证号：赣宜危化经字(2019)800108号，有效期至2025年6月28日，许可范围：汽油、柴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21]第88号修订）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第591号（645号修订））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第55号令、第79号修订）的规定要求，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为3年。有效期满后，经营单位继续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活动的，应当在经营许可证有效期满前3个月内向原发证机关提出换证申请。
江西赣安安全生产科学技术咨询服务中心受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宜春铜鼓城东加油站的委托，我中心组织安全评价人员，针对该加油站经营、储存场所、经营条件、人员培训、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事故应急救援等方面进行检查评价，依据《安全评价通则》（AQ8001-2007）、《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安全评价导则（试行）》（国家安监总局安监管管二字〔2003〕38号）等现行危险化学品安全评价标准的要求编制本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安全评价项目组长：
	谢寒梅

	技术负责人：
	周红波

	过程控制负责人：
	黄香港

	评价报告编制人：
	谢寒梅

	报告审核人：
	檀廷斌

	参与评价工作的安全评价师：
	谢寒梅、王冠、黄伯扬、王波、李景龙、檀廷斌、黄香港、周红波

	注册安全工程师：
	谢寒梅、王冠、黄伯扬、王波、李景龙、檀廷斌、黄香港、周红波

	技术专家：
	刘秋红

	到现场开展安全评价工作的人员名单：
	谢寒梅、李景龙

	时间和主要任务：
	2025.3；勘查现场及周边环境，查阅相关技术资料、现场调研，收集安全评价报告的有关资料。

	评价报告：
	

	安全对策措施建议
1、加强对加油车辆的管理，车辆不能随意从出口进入或由进口出去。
2、应做好钢结构杆件除锈，涂刷防锈漆，清理屋面积灰、疏通排水管等维修保养工作。
3、加油站制定了事故应急救援预案，需根据《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GB/T29639-2020）要求进行修改完善；并按预案中的要求组织员工学习，定期进行演练。
4、加油站应在油罐区、加油区和卸油口等处增设醒目的安全警示标志和风险告知牌。
5、充电桩建设应执行三同时规定。
6、建议进一步建立健全安全经营管理制度，加强人员的安全培训和安全技能教育。完善安全检测、控制设施，进一步提高本质安全度，达到安全经营的目的。
7、应当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内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
8、应根据《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评估规范》《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基本规范》继续完善应急演练和记录。
9、加强对配电房及相关变配电设施的安全管理，确保供变配电设备的安全有效稳定地运行。
10、加强对加油区现场的管理，防止外来加油人员及其他人员对加油站造成安全隐患或重大影响。
11、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规定，继续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bookmark: _Toc30295]评价结论
1、该加油站为成品油零售企业，属三级加油站；
2、依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18）的规定，该加油站加油区、油罐区的危险化学品未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3、该加油站危险度评价，油罐区为低度危险。同时加油站设置了液位监控仪、泄漏检测仪等安全设施，危险性可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
4、该加油站不存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5、该加油站平面布置、建筑结构、消防、安全设施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规范的要求。
6、该加油站安全生产管理制度齐全，执行情况良好，可以满足正常运行过程中的安全生产的需要。
综合所述：该加油站达到安全生产经营的标准，符合经营和储存危险化学品（汽油、柴油）的安全要求。
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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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寒梅、业主、李景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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